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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1 

X密★1 年 

特急 

 赣 东 学 院 文 件  
 

校政字〔2025〕89号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赣东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 

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  

经校行政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赣东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赣东学院             

2025 年 10 月 30日 

 



— 2 — 

赣东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支持我校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，鼓励高水平

高层次科研成果的产出，鼓励科研人员学术创新，规范学术著作

的出版，促进优秀科研成果的产出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资助对象 

第二条 学术著作出版资助（以下简称“出版资助”）用于资

助我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在专业领域内的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费，

实行个人申请、专家审议、择优资助、专款专用的原则。 

主要资助： 

1.无出版经费的学术著作； 

2.已获得项目立项且注明成果为该书稿，但项目经费预算中

出版费用不足的学术著作。 

第三条 出版资助对象为申请者已撰写完成但尚未正式付印

的书稿。对于在重要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优先资助（重要出版

社范围详见第十一条）。同一专著，如获得校级出版资助后再获得

省级及以上出版资助的，出版资助仅资助实际出版所需费用不足

部分，但资助额度不超过学校批准资助金额。 

第四条 下列情况不属于出版资助的资助对象： 

1. 书稿未完成的非公开出版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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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已经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； 

3. 编著、论文集、科普读物类； 

4. 教材、工具书和编注类出版物； 

5. 音像制品、摄影作品、作品鉴赏。 

第三章 申请要求 

第五条 申请出版资助者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申请者必须是我校正式在岗在编的教职工，是著作所有者；

著作权属于多人时，其第一作者必须是我校在岗在编的教职工。

著作权必须不存在任何争议。 

2.申请者在完成书稿（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15 万字），方可提

出申请。 

3.已获得过我校出版资助并按合同要求完成者，如有新的专

著出版，可再次提出申请。 

第六条 申请者必须填写《赣东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

书》，并附全部书稿（包括前言、目录、正文、主要参考文献等）

一式三份和查重报告（一式一份）。申请书经所在学院推荐并签署

意见后，由申请人在受理时间递交科技处。 

第七条 出版资助每年集中申报、评审一次，具体申报日期以

通知为准。 

第四章 评审与审批 

第八条 出版资助的评审由科技处处初审，委托校内外同行专

家对著作的学术水平、应用价值、著作特色等进行匿名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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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为保证评审的公正性，评审实行回避制度。 

第十条 科技处对终审的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天。公示

结束后，科技处汇总意见，报请校分管领导批准发文。 

第五章 经费管理与使用 

第十一条 出版资助重要出版社出版的单部著作不超过 2 万

元，一般出版社出版的单部著作不超过 1 万元。重要出版社一般

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出版社目录及新闻出版总署公示全国百

佳图书出版单位名单；ISBN 出版社代号在三位数以内（含三位）

的中国出版社。所有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必须具有新闻出版总署备

案的国际标准书号（ISBN 号）和中国国家版本馆国家版本数据中

心可查的图书在版编目数据（CIP 数据）。其中列入学校专项计划

的专著出版不受经费条件限制。 

第十二条 著作出版后，受资助者应向学校无偿提供该著作 1

本，由科技处代收。受资助者凭校出版资助文件与相关出版社发

票经科技处负责人审签后，参照相关财务管理办法到校计划财务

处办理报销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获得出版资助者，原则上应在申请批准后一年内

出版著作，如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出版，应向科技处提出书面申

请，延期时间不得超过一年。超过延期时间仍未出版，学校将终

止相应的资助。 

第十四条 著作获得资助后，出版社一般不得变更，若确因

某种不可抗拒原因需更换出版社，须由本人向科技处提出书面申



— 5 — 

请，经科技处审核同意后方可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获得学校出版资助的著作如违背学术道德规范的，

将追回全部资助经费，永远取消申请人的申请资格。并根据情节

严重程度，按照违反学术不端行为的有关规定，予以相应处分。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科技处在校学术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出版资助的日

常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，未涉及或未明了的特

殊情况，由科技处组织专家认定后报学校学术委员会裁定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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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东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10月 30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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